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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农业农村（农牧）、渔业厅（局、

委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： 

为增强渔业船员遵守法律意识，减少人为因素对渔业安全生

产的影响，保障渔业船舶水上航行作业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船员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员管理办法》等法规和

规章，农业农村部制定了《海洋渔业船员违法违规记分办法》。

现印发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，并可以进一步细化实化

监管措施和违法违规记分标准。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农业农村部 

2022 年 3 月 30 日 

  

  

海洋渔业船员违法违规记分办法 

  

第一章  总  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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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 为增强渔业船员遵守法律意识，减少人为因素对渔业

安全生产的影响，保障渔业船舶水上航行作业安全，防治渔业船

舶污染水域环境，维护渔业生产秩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船

员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员管理办法》等法规和规章，

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对渔业船员违反渔业船舶海上航行作业

安全、防治渔业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等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行为实

行累计记分（以下简称“渔业船员违法违规记分”）。 

本办法所称渔业船员，是指在海洋渔业船舶上工作，且持有

海洋渔业船员证书的职务船员和普通船员。 

对未持有船长证书，但实际担任船长、履行船长职责的当事

船员，按照船长扣分标准进行扣分。 

第三条  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负责全国渔业船员违法违

规记分管理工作。 
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渔政主管部门负责辖区内的渔业

船员违法违规记分管理工作，渔业行政执法机构（包括集中行使

行政处罚权的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，以下简称“渔政执法机

构”）负责具体实施渔业船员违法违规记分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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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记分周期和分值 

第四条  渔业船员累计记分周期（以下简称“记分周期”）为

一个公历年，满分 12 分，自每年 1 月 1 日始至 12 月 31 日止。 

首次获得渔业船员证书当年的记分周期为自船员证书签发之

日始至当年 12 月 31 日止。 

第五条  根据渔业船员违法违规行为的严重程度，一次记分的

分值为：12 分、6 分、3 分、2 分、1 分五种。 

渔业船员违法违规记分分值标准见本办法附件。 

  

第三章  记分实施和处理 

第六条  渔业船员违法违规记分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同步执

行。 

第七条  渔业船员一次有两种及以上违法违规行为的，应当分

别计算，累加记分分值。 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10940


